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执[2006] 1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转发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 

安全报告制度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属各中等职业学校、市直各中小学、

幼儿园： 
9月 7日凌晨，安溪县聪明中学发生一起 2名寄宿女生在校内

被犯罪嫌疑人强暴的恶性案件，引起各级政府及社会的极大关注。

犯罪嫌疑人夜间结伙私窜校园，采取暴力手段侮辱强暴女生，严

重伤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，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，影响社会

和学校、家庭的安宁。尽管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当场被住校教师抓

获，但该案的发生说明我市的个别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还是存在着

不少漏洞，特别是女生的安全管理和保护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，

教训是极为深刻的。省教育厅于近日对该案进行通报并对安溪县

教育局迟报这一现象进行批评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关于

校园突发事件的报告制度。现将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

安全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闽教安[2006]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
我市实际特通知如下： 
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各级各类学校要从该案中吸取

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切实加强校园及周边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，认真



开展一次安全工作大检查，加大门卫管理和女生宿舍的安全管理

力度，采取有效的女生宿舍安全防范措施，组织力量进行夜间巡

查。各校要认真制定住宿学生特别是女生的安全保护制度，做好

女学生宿舍的门窗加固，夜间查房和点名登记工作，选派思想作

风正派，有一定教育经验的女同志担任生活管理员，实行 24小时
值班制度。要健全学生宿舍的各项管理制度（包括作息、卫生、

查铺、巡视等项），责任到人，各司其职；学校应定期召开会议部

署和研究寄宿生的安全保卫工作，确保住宿生在校安全，杜绝此

类事件的发生。 
二、各地各校对发生在校内外的各种突发事件，除及时启动

应急预案组织施救，处置外，应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和市政府规定

的报告程序，时限、对象，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和主管部门。对于

发生死亡事故或重大刑事案件和安全事故瞒报的，将实施安全工

作“一票否决”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对理由不充分的迟报现

象，给予通报批评。 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安全报告制度的通知》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O六年九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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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市委教育工委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公安局、 
        市安监局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6年 9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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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 
 
 
 

闽教安〔2006〕7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安全报告制度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厅直属中小学校： 

9 月 7 日凌晨 2：30 左右，安溪县聪明中学（初中校）四名当地

社会青年翻越校门进入校园，到初二女生宿舍 209 室，用竹刀撬开窗

户玻璃，打开宿舍门插销进入宿舍，对女生进行猥亵，其中两名女生

被强暴。3 时左右学校发现后立即组织教师围追并及时报警，当场抓

获一名不法青年。第二天，派出所又抓获一名不法青年，另两名不法

青年在逃，公安机关正在继续追捕。然而，对这么严重的女生被强奸

事件，安溪县教育局竞没有及时上报，直到 9 月 12 日，在泉州市教

育局有关部门的追查下，才迟迟上报。这种迟报行为，严重违反了学

校安全工作的有关规定，请泉州市教育局立即对此进行认真的调查和

处理并上报我厅。 

安全工作报告制度，是学校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，各级党委、

政府和安监部门对此高度重视。国家教育部曾专门下发过文件，我厅

也在有关会议和文件中多次进行强调，但至今仍有少数地方和学校不

能严格执行。为进一步严格执行安全报告制度，使学校安全工作的各

项措施落到实处，现将学校安全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重申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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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小学、幼儿园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后，学校

除及时启动预案组织施救外，必须在 24 小时内将有关情况报告教育

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，教育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在 6小时

内上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安监部门。属于死亡 3人以

上重大事故的，学校应当在 2小时内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

政府，教育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在 2小时内报告上级教育行政

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安监部门。 

2、高等院校发生安全事故后，学校除及时启动预案组织施救外，

必须在上一条规定时间内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省、部属高等院

校除了向省教育厅报告外，还必须向学校的主管部门报告。设区市属

高等院校（含省市共建、以市为主的六所本科院校）向设区市教育局

报告并报省教育厅备案。 

3、学校发生涉及学生伤害的违法犯罪事件、交通事故以及火灾、

食物中毒、急性传染病症状等情况的，除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

人民政府报告外，还必须立即报告当地公安、卫生等有关部门。 

4、学校安全事故报告范围，除包括校内校外各种非正常死亡外，

也包括对校园秩序和师生人身安全造成较大影响的强奸、抢劫、纵火、

爆炸、盗窃等重大刑事案件以及校舍倒塌、校园火灾、食物中毒等重

大安全事故。 

5、在实施安全工作目标考评中，对校园内或由学校组织的活动

发生死亡事故或重大刑事案件和安全事故瞒报现象的，将实施安全工

作“一票否决制”。对发生迟报现象的，设区市教育局或有关学校必

须向省教育厅作出书面解释，理由不充分的，将给予通报批评。情节

严重的，直接予以通报批评。对由于瞒报、迟报导致安全事故扩大或

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主要领导者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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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溪县聪明中学发生的这起犯罪案件，性质恶劣、影响极坏。各

地各校要从中吸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切实加强各项安全防范措施。当

前正值学校开学，各地各校要认真进行一次安全工作大检查，尤其是

要认真检查和整改受台风、暴雨袭击造成的各种安全隐患。要加大治

安防范力度，特别是加大门卫管理和女生宿舍的管理力度，有条件的

学校，要组织力量进行夜间巡查，对重点地段和重点部位，要制定专

门的防范措施，确保广大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要对师生进行一次

认真的安全教育，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，预防和减少

各种事故的发生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九月十三日 

 

 

 

 

主题词:教育  安全  报告制度  通知 

抄送：教育部基教司，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安监局 

 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06 年 9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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